



呼伦贝尔市林业局
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

根据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呼伦贝尔市本级预决算公开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呼政办发[2016]54号）、《呼伦贝尔市财政局转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〈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呼财预〔2016〕1255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经市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呼伦贝尔市林业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呼伦贝尔市林业局主要工作职能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关于林业生态建设、防沙治沙、森林资源保护、国土绿化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；研究制订全市林业发展的政策、制度、措施并监督实施。
（二）负责制订全市林业发展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管理林业各类资金，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编制部门预算并组织实施；按规定权限负责林业重点基本建设和技改项目的立项审批；监督管理林业国有资产。
（三）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和封山（沙）育林工作；开展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；指导各类森林的培育、国有林场（苗圃）、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与管理；负责林业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与管理；承担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；负责呼伦贝尔市绿化委员会及沙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（四）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全市湿地保护、荒漠化防治工作。
（五）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的森林草原防火方针政策，负责组织、宣传、指导、监督、协调全市森林草原防火扑火工作；负责制定本市森林草原防火有关制度和防火扑火预案；负责组织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，负责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全市森林公安工作，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；监督指导全市涉林案件查处，并直接查处有重大影响的涉林案件。
（七）负责全市林业行政执法监督、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；负责全市森林资源管理；对全市林权、林地、木材采伐和运输、森林资源有偿使用等实施监督和管理。
（八）负责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。组织开展全市森林资源、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、湿地的调查评估和动态监测；依法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、栖息地恢复发展、疫源疫病监测；监督管理全市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（采集）、驯养繁殖（培植）、经营利用；指导森林湿地和地方林业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；指导全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检疫工作。
（九）承担推进全市林业改革，维护林业合法权益的责任。组织指导集体和国有重大林业改革的实施；拟定集体林权制度、重点国有林区、国有林场等重大林业改革意见并指导监督实施；拟定农村牧区林业发展、维护农牧民经营林业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；指导监督农村牧区林地承包经营和林权流转；指导林权纠纷调处和林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；负责退耕还林工作。
（十）制定林业资源优化配置政策；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；指导商品林发展和利用；指导山（沙）区综合开发；监管林业生物种质资源、转基因生物安全、植物新品种保护；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关工作。
（十一）制定林业科技、教育、技术推广发展规划，组织林业科技攻关、成果鉴定、技术推广；指导林业职工培训、职业教育工作。
（十二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部门和单位构成
2017年呼伦贝尔市林业局部门预算编制单位27个，分别是呼伦贝尔市林业局、地方林业六局、海拉尔航空护林站、扎兰屯航空护林站、市林木病虫害防治检疫站、市林业工作站、市林木种苗站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、市蚕业科学研究所、乌奴耳林业技工学校、呼伦贝尔市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、市国有林场工作站、内蒙古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市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中心、市野生动物森林植物资源保护站、呼伦贝尔市森林公安局机关、免渡河森林公安局、乌奴耳森林公安局、巴林森林公安局、南木森林公安局、柴河森林公安局、红花尔基森林公安局，较上年无增减。
编制数583名，在职职工517人，其中行政283人、参公30人，事业183人，工勤21人；离退休职工256人，遗属30人。
三、2017年度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（一）2017年呼伦贝尔市林业局部门预算收入为11919.23万元，其中：公共财政拨款预算9,534.07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0万元、事业收入0万元、纳入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收入0万元、公共财政拨款（补助）结转安排0万元、预算单位结转结余安排2385.15万元。
（二）2017年呼伦贝尔市林业局部门年度预算支出11,919.23万元。其中：公共财政拨款预算支出9534.07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、事业收入预算支出0万元、纳入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收入预算支出0万元、公共财政拨款（补助）结转安排支出0万元、预算单位结转结余安排支出2385.15万元。   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
1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按支出类别分类情况：
⑴基本支出9286.07万元，其中人员支出5972.73万元、基本公用支出733.2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580.14万元。
⑵项目支出2633.15万元：其中专项性公用支出87万元、专项业务费2385.15万元、专项资金161万元。
⑶经营支出0万元。
2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情况：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、国防支出0万元、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、教育支出398.52万元、科学技术支出947.57万元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0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91.97万元、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事务536.34万元、节能环保支出0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0万元、农林水支出7404.75万元、交通运输支出0万元、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0万元、商业服务业等支出0万元、金融支出0万元、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0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540.08万元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0万元、其他支出0万元。
3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按照经济支出分类情况：
工资福利支出6881.07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351.53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609.63万元、对企事业单位的补助77万元、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、基本建设支出0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、其他支出0万元。
（四）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、支出11919.23万元，比上年增加21.24万元，增长0%，主要原因：
1、增加科学技术支出；
2、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；
3、增加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支出；
4、增加住房保障支出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241.95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8.72 万元，增长39.67%，其中：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元，较上年减少0万元，减少0%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26.3万元，较上年减少0.1万元，减少0.38%，主要原因为严格控制经费支出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215.65万元，较上年增加68.82万元，增长46.87%。其中：
⑴公务用车购置经费72.06万元，较上年增加72.06万元，增加100%，主原因为因业务需要购置车辆；
⑵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3.59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.24万元，减少2.21%，主要原因为严格控制压缩经费、加强公务用车管理。
五、政府采购情况
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123.02万元，较上年无增减。
六、政府购买服务情况
2017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5.4万元，较上年无增减。
七、国有资产增减变化情况
1、2017年资产情况：
一般公务用车32辆（其中机要通信应急用车9辆、调研用车0辆、离退休干部用车1辆）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3辆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2辆。
2、2017年房屋建筑物情况：
房屋建筑面积96528.03平方米，其中办公用房22110.18平方米、业务用房3706.36平方米、其他用房70711.49平方米。
八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我单位2017年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。
九、名词解释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各单位从各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。
（二）基本支出：指各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（三）项目支出：指各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专项性支出。
（四）工资福利支出：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，经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。
（五）商品和服务支出：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（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、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）。
（六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：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
（七）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：反映政府对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补贴。
（八）债务利息支出：反映政府和单位的债务利息支出。
（九）基本建设支出：反映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（不包括政府性基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）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。
（十）其他资本性支出：反映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、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、土地和无形资产，以及购建基础设施、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。
（十一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指部门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
注：因为林业六局属于事业单位企业制管理，所以只有2017年度收入支出预算含有林业六局预算数据，其余条款均不含林业六局预算数据。

附件：2017年度部门预算公开表

此文件依申请公开。

呼伦贝尔市林业局
2017年3月10日


6

